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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程序 講者 

10:05 – 10:25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

背景及總覽

林國麟博士
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

(廢物管理政策科
廢物管理政策組) 

10:25 – 10:55 受管制電器廢物

《廢物處置條例 (第354章) 》電器
廢物處置牌照及進出口許可證的要
求

何嘉文先生
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

(環保法規管理科
總區辦事處 ) 

10:55 – 11:30 答問環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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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香港每年產生約 70 000 公噸的廢電器電子產品，
大部分出口到其他地方，但依賴出口未必持續可行 

 其他地方的廢電器電子產品，或會以二手貨物或廢
物的形式在香港進行貿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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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保持與國際社會同步發展，尤其是鄰近地區在管理
廢電器電子產品方面的工作 

 按「污染者自付」原則構建循環經濟、促進回收及
循環再造 

 確保受管制電器廢物得以妥善處理，並減輕堆填區
壓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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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由政府興建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 
◦ 公眾諮詢期間，沒有業界表示願意投資 
◦ 2015年第一季獲立法會通過撥款申請，隨後批出合約並展
開設計、建造 
◦ 現正分階段安裝機組，並籌建收集網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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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立法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 
◦ 2016年3月獲立法會通過《 2015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
處置（電氣設備及電子設備）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 
 若干上游措施，將配合所需的附屬法例逐步生效 
 若干下游措施，只待指明生效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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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涵蓋範圍若干種類的所謂「受管制電器」 
◦ 即空調機、電冰箱、洗衣機、電視機、電腦、列印機、掃
描器及顯示器 
◦ 又統稱「四電一腦」 

 「四電一腦」一經棄置，即屬「受管制電器廢物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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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上游措施 
◦ 受管制電器供應商須作登記 
◦ 登記供應商須就其在香港分發的受管制電器繳付循環再造
徵費 
◦ 在香港分發的受管制電器須附有標簽 
◦ 銷售商在香港分發受管制電器，須免費為消費者安排除舊
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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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下游措施 
◦ 任何人貯存、處理、再加工或循環再造受管制電器廢物，
均須取得廢物處置牌照 
◦ 進、出口受管制電器廢物，須取得許可證 
◦ 堆填區不再接收受管制電器廢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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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已向環境事務委員會匯報 

 2017年第二季前，分批提出所需的附屬法例，包括
關於新增牌照及許可證管制的生效公告 

 2017年下半年：視乎立法會審議和其他籌備工作的
進度，分階段實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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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收場不妥善運作
可引致環境污染及火災



 

  

 
 

 

 

 

 現有管制：化學廢物管制計劃 
◦任何人處置化學廢物（包括處理、再加工或循
環再造），均須取得廢物處置牌照 
◦部分廢電器電子產品 (如廢平面顯示屛、廢陰極

射線管顯示器、廢充電池、拆解所得的廢印刷

電路板)，現已被界定為化學廢物／危險廢物
 

 日後相關管制生效後 
◦任何人處置（包括貯存、處理、再加工或循環
再造）受管制電器廢物（不論是否化學廢物），
均須取得廢物處置牌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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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除非化學廢物管制計劃另有規定，否則上
述牌照管制不適用於： 

◦ 在面積不超過 100 平方米的土地或處所內處置
非化學廢物的電器廢物； 
◦ 用作貯存總體積不超過50 立方米的電器廢物；
或 
◦ 在多層建築物內的處所貯存電器廢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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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所有處置受管制電器廢物的土地或處所必須申
領相關廢物處置牌照 

 現時已持有化學廢物處置牌照者 
◦ 須就電器廢物相關作業申請牌照，以涵蓋不屬於化
學廢物的電器廢物 
◦ 應盡早與環境保護署分區辦事處聯絡 
◦ 同一廢物處置牌照可涵蓋化學廢物及電器廢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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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仍未持有任何廢物處置牌照者 

◦稍後時間正式接受申請，但應盡早草擬操作
計劃書，並尋求環境保護署的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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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獲批准牌照的一般標準 

◦由相關土地或處所業主或合法佔用人提出申請 

◦完全符合各項污染管制條例的規定 

◦有關運作所產生的排放，不得污染環境，或對
鄰近地區造成滋擾的根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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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所採用的處置方式，須達到一定的資源回收比
率，例如每接收100公噸受管制電器廢物，不
多於20公噸會被棄置 

 另須符合若干條件，涉及事宜包括： 
◦運作管制、安全及保險 
◦污染管制、環境監測、環境評審 
◦廢物處置地點的管理、保養及修復 
◦紀錄的備存及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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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如只涉及貯存受管制電器廢物 
◦須參考其他涉及處理、再加工或循環再造工

序的設施，以設定相關的軟件、硬件規定
 
◦牌照申請人須證明其貯物場的運作，符合適
用於上述處理設施中貯物部分的規定 

 考慮設立貯物場的目的：一般來說，只會發給
用作支援其他處理、再加工或循環再造電器廢
物的設施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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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同時，牌照申請人有責任確保相關土地或處所
符合有關政府部門的相關規定（如土地規劃、
消防安全及建築物安全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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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設施及運作可否符合牌照要求： 
◦	以環保方式運作，達至最少 80%的回收率(以
重量計算) 

◦	設施地面以不滲透物料鋪蓋 

◦ 機器、設備及處理工序位於構築物內，或以

其他方式設於有四面牆及防雨水的構築物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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◦運作須符合廢物處置、空氣污染、水污染、噪
音等方面的環保法例 
◦運作所產生的排放物 (空氣及水)，不得造成環
境污染或滋擾鄰近地區 
◦設有合適的消防安全及控制系統 
◦廢物處置地點、相關構築物及設施須有適當的
管理及保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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◦如需堆叠存放廢物，必須設有適當的構築物 
(如圍牆或隔板)、妥為設計的籠或盛器 

◦設置適當的排水或防洪構築物 

◦設置地面徑流截流管及/或沉澱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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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本署在審批申請時會傳閱申請文件及資料予以
下部門，並會參考相關部門的意見： 
◦地政總署 
◦規劃署 
◦消防處 
◦屋宇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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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操作計劃書 
◦設施所在地點及其基本建設 
◦廢物接收安排 
◦操作程序，包括各項處理或處置工序流程圖、
及資料顯示廢物處理、再加工、循環再造操
作程序達至的回收率 
◦貯存待處理的廢物之詳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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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操作計劃書 
◦污染管制及監測措施，以針對可能產生的排放
物，包括空氣及水污染物、廢物、噪音及環境
評審安排 
◦就貯存和送交廢物處理過程所產生的殘餘物及
副產品到最終廢物處置場地的安排 
◦緊急情況，或遇有關設施發生事故的應變措施 
◦設施地點的安全設備及措施，及保安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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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操作計劃書 
◦員工數目，以及員工的資歷和經驗 
◦維修安排和素質保證計劃 
◦備存紀錄的安排；及 
◦用以應付因設施的運作所引起的傷亡、財產
損失及環境破壞的法律責任保險 

保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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◦証明申請人為廢物處置場所的業主/合法佔用
人之文件 
◦申請人的商業登記證及公司註册證書/香港身
份證副本/非本港居民旅行證件副本 
◦申請人的公司授權書(如申請人屬公司或團體
組織) 
◦設施的位置圖 
◦操作計劃書(將構成牌照的一部分 ) 
◦管理人員的履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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◦規劃許可核准文件之副本 
◦其他核准文件或牌照(如有)之副本 (如屋宇署
或消防處發出的批核或牌照) 

32 

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 申請表格及相關申請指引將上載在環保署網頁
 

 申請費： 29,820元 

 牌照一般有效期為 36個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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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現有管制：巴塞爾公約 
◦實施管制，防止非法轉移危險廢物 
◦在本港進出口危險廢物之前，均須事先獲得
環保署發出的許可證 

 部分廢電器電子產品現已被視為化學廢物／危
險廢物，但日後相關管制生效後 
◦進、出口受管制電器廢物，須取得許可證，

不論是否被視為危險廢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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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從事廢電器電子產品貿易者 

◦所有受管制電器廢物進口香港必須根據有關

法例所發出的進口許可證作循環再造用途
 

◦須証明擬進口的廢物會在領有廢物處置牌照
的本地設施作循環再造，方會獲發進口許可
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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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管制目的為防止其他地方的受管制電器廢物運
往香港棄置，同時避免擬經香港轉口的受管制
電器廢物最終滯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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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受管制電器廢物輸出香港的許可證要求： 

◦輸入國有相關循環再造者負責妥善處理相關
廢物 

◦輸入國及每個過境國的主管當局同意有關廢
物輸入或過境



 

 
 

 
    
    

申領廢物進出口許可證 

 申請表格及「填寫許可證申請表須知」可在
環保署網頁下載 

 許可證適用於：
一次裝運 (申請費： 11,595元)
多次裝運 (申請費： 18,430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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